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

校园安全“夏季攻坚”专项整治方案
为贯彻落实吉林省教育厅《吉林省教育系统2015年校园安全“夏季攻坚”专项整治行动方案》（吉教安字〔2015〕10号）文件精神，巩固和深化学院校园安全“春季行动”成果，及时排查整治安全隐患，进一步做好我院校园安全工作，结合学院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 

按照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”的原则，以强基固本、遏制事故为目标，在深入排查治理校园、校车隐患、严厉打击违法行为、狠抓安全工作责任落实，始终保持“高压严管”态势的基础上，针对夏季安全工作的规律和特点，尤其是事故预防重点和难点，抓根本、治源头，组织开展校园安全重点专项整治，全面推动平安校园工作深入开展。 
二、工作目标

为深入贯彻落实近期巴音朝鲁书记、蒋超良省长有关安全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和《吉林省安全生产2015“夏季攻坚”专项整治行动方案》的要求，坚持“科学发展、安全发展”的工作方针，通过全面、深入的安全大检查大整改，进一步落实安全管理的主体责任和监管责任，严格执行安全管理各项制度，彻底排查治理安全隐患，解决安全管理上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，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事故发生，确保学院安全状况持续稳定。 
三、加强领导

学院领导高度重视此项工作，强调要严格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，认真分析当前安全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，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具体要求、作出了明确的安排和部署，制定了专项整治方案，明确分工、落实责任，加强组织领导，确保质量和效果，在安全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展相关工作。
安全工作委员会
主   任：于俊秋   周云龙

副主任： 徐彤宝  曹炳志  王  华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安全保卫处，负责日常工作。

四、检查整治内容

（一）校园安全

1、组织对新《安全生产法》的学习培训。为更好的在全校师生中学习宣传新《安全生产法》，保卫处联合工会在全校举行新《安全生产法》的答卷活动，并将新《安全生产法》在校园网上公布。

2、在雨季到来前，对教学楼、办公楼、学生宿舍、食堂、体育场馆设施、实训中心、培训中心等公共建筑设施及学校周边山体、水塘等重点部位加强巡视，重点对校舍外墙保温层、楼檐是否脱落等重点隐患进行排查登记，并严格按照《吉林省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网格监管签字确认制度》的要求，对发现的隐患以整改通知单的形式下发到相关部门负责人签字确认。

3、利用财政专项资金建设治安联防联动系统，并充分发挥校园监控平台的作用，在6公寓和体育馆周围增加监控探头，提高校园治安管理水平。
（二）建筑施工安全整治
以预防坍塌、火灾、高处坠落事故为重点，严格校内建筑施工专项整治，抓好工程现场安全管理，督促施工单位严格执行建筑施工安全各项标准规范，强化施工现场安全防范措施，要求施工单位与学院签订安全承诺书，预防事故发生。
（三）消防安全

1、重点检查消防设施器材配备是否完好、是否已验收合格、是否符合有关规定；闭门器、应急照明、指示标志是否完好；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是否畅通；用电线路设施是否存在火灾隐患。

2、结合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的要求，制定网格化管理的具体实施办法，对各部门的巡检情况进行定期不定期的检查。
3、计划在暑假前组织各系学生管理人员进行消防安全培训演练。

4、暑假期间在学院各单体建筑安装缓降器。
（四）交通安全
重点检查校内施工车辆的安全行驶、超载超速、校内交通安全设施、警示标志以及交通安全教育、管理措施落实等情况。

五、检查方式

依据“谁主管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本次排查整治以校内各单位全面自查自纠为基础，然后学院组织检查组进行集中检查。

1.各部门全面自查自纠

各部门要按照本方案要求进行自查，对本部门情况进行全面排查，不留死角。

2.学院组织检查组检查

各部门自查自纠结束后，由学院组织检查组分头到各部门进行实地检查。

六、时间安排

1．自查自纠阶段（6月5日至7月29日）。各部门要对照检查内容进行拉网式的检查，发现问题及时整改。

2．学院组织检查阶段（7月30日至8月30日）。领导小组根据检查工作进展情况，组织检查小组到指定的范围进行检查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此次专项整治工作，部门负责人要精心组织，周密部署，细化责任，落实到人，确保不留死角、不留空档、不走过场，切实做好自查自纠，确保高质量完成工作。

（二）对各部门检查出来的问题和安全隐患，要列出清单，并采取措施，及时整改。对因故无法及时整改到位的，经学院研究后，由相关职能部门逐一登记，限期整改。

（三）此次专项整治工作时间紧，任务重，各部门要高度重视，做到统筹兼顾，不允许出现走过场和形式主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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